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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就人〔2023〕4 号

关于印发《山东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
（试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

的通知

各市技能人才评价管理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根据《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

见(试行)》（人社部发〔2022〕14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关于开展特级技师评聘试点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1〕

66 号）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关于印发〈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试行）〉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

样式〉的通知》（人社鉴发〔2019〕2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

— 1 —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样式及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鉴发〔2021〕1

号）等文件精神，现将修订后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试

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023 年 1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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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
（试行）

一、证书编码结构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由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

共 22 位，主要包括 7 个部分：1.评价机构类别代码；2.评价机构

代码；3.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省级代码；4.评价机构（站点）

序列码；5.证书核发年份代码；6.职业技能等级代码；7.证书序

列码。其中，第 1-4 部分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赋码，第 5-7

部分由评价机构赋码。具体表现形式见表 1。

表1 证书编码构成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说明

评

价

机

构

类

别

代

码

评价机构代码

评价

机构

（站

点）所

在地

省级

代码

评价机构（站点）序列码

证书核

发年份

代码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代

码

证书序列码

来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 评价机构确定

二、代码及释义

（一）第 1位：评价机构类别代码

评价机构类别指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以下简称社

评组织），分别面向本单位和社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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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分别使用大写英文字母 Y和 S表示。我省开展技工院校学生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技工院校代码使用大写英文字母 Y。见表 2。

表 2 评价机构类别代码

评价机构类别 代码标识

用人单位 Y

社评组织 S

（二）第 2-5 位：评价机构代码

评价机构先行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的，由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确定并赋码，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从 0001-9999 依次

顺序取值；评价机构先行向山东省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备案的，固定取值 0000。见表 3。

表3 评价机构代码

备案管理部门 代码标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0001-9999

山东省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0000

（三）第 6-7 位：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省级代码

山东省代码为 37。

（四）第 8-13 位：评价机构（站点）序列码

评价机构（站点）序列码使用阿拉伯数字，由评价机构备案

的省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赋码。

1.用人单位

（1）评价机构为先行向省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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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用人单位，第 8-9 位为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代码，按照

表 4取值，第 10-13 位为用人单位代码，从 0001-9999 依次顺序

取值。

（2）评价机构为先行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的全国性用

人单位，其驻鲁分支机构在山东省备案，第8-9位取值00，第10-11

位为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代码，按照表 4取值，第 12-13 位

为分支机构代码，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从 01-99 依次顺序取

值。

（3）评价机构为先行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并在山东

省备案的全国性用人单位，评价机构编码第 8-9 位固定取值 20，

第 10-11 位固定取值 00，第 12-13 位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从

01-99 依次顺序取值。

表4 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代码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00

（20）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01 济南市 02 青岛市

03 淄博市 04 枣庄市 05 东营市

06 烟台市 07 潍坊市 08 济宁市

09 泰安市 10 威海市 11 日照市

13 临沂市 14 德州市 15 聊城市

16 滨州市 17 菏泽市

2.社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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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机构为先行向省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

案的社评组织，第 8-9 位为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代码，按照

表 4取值，第 10-13 位为社评组织代码，从 0001-9999 依次顺序

取值。

（2）评价机构为先行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注册地在

山东省行政区域内的全国性社评组织，第 8-13 位固定取值

000000。

（3）评价机构为先行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的全国性社

评组织，其驻鲁分支机构在山东省备案，第 8-9 位为评价机构（站

点）所在地代码，按照表 4取值，第 10-13 位为分支机构代码，

从 0001-9999 依次顺序取值。

3.开展学生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技工院校

按照备案的省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第 8-9 位为

评价机构（站点）所在地代码，按照表 4取值，第 10-11 位固定

取值 99，第 12-13 位，从 01-99 依次顺序取值。

（五）第 14-15 位：证书核发年份代码

证书核发年份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取公元纪年后两位。

例如：22 表示证书核发时间为 2022 年。

（六）第 16位：职业技能等级代码

职业技能等级代码标识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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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职业技能等级代码

职业技能等级 代码标识

首席技师 S

特级技师 T

一级/高级技师 1

二级/技师 2

三级/高级工 3

四级/中级工 4

五级/初级工 5

学徒工 X

（七）第 17-22 位：证书序列码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序列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由评价机构

按年度分职业技能等级，分别从 000001-999999 依次顺序取值。

三、证书编码示例

（一）示例 1： Y 0000 37 01 0001 22 5 000001

第 1 位表示评价机构类别为用人单位；第 2-5 位表示评价机

构先行向省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固定取值

0000；第 6-7 位表示该评价机构在山东省，固定取值 37；第 8-9

位表示该评价机构先行向济南市备案，取值 01；第 10-13 位表示

济南市赋予该评价机构序列号为 0001；第 14-15 位表示该证书核

发年份为 2022 年；第 16 位表示该证书职业技能等级为五级；第

17-22 位表示该证书序列码为 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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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例 2：Ｓ 0015 37 02 0001 22 5 000001

第 1 位表示评价机构类别为社评组织；第 2-5 位表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赋予该评价机构的代码为 0015；第 6-7 位表示该评

价机构的分支机构在山东省，固定取值 37；第 8-9 位表示该评价

机构的分支机构在青岛市备案，取值 02；第 10-13 位表示青岛市

赋予该分支机构序列号为 0001；第 14-15 位表示该证书核发年份

为 2022 年；第 16 位表示该证书职业技能等级为五级；第 17-22

位表示该证书序列码为 000001。

（三）示例 3： Y 0000 37 00 9901 22 5 000001

第 1 位表示评价机构类别为用人单位；第 2-5 位表示该评价

机构向省或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固定取值 0000；

第 6-7 位表示该评价机构在山东省,固定取值 37；第 8-9 位表示

该评价机构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固定取值 00;第 10-11

位表示该评价机构为技工院校,固定取值 99；第 12-13 位表示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赋予该评价机构序列号为 01；第 14-15 位表

示该证书核发年份为 2022 年；第 16 位表示该证书职业技能等级

为五级；第 17-22 位表示该证书序列码为 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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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

一、发证机构

本文所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指由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备案的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以下统称评价机构）在备

案职业（工种）范围内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评价所颁发的

证书。证书由评价机构独立印制并发放，政府部门不参与监制。

二、证书印制

（一）证书应包括以下内容：证书名称、证书正文、评价机

构名称、发证日期、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职业名称、工

种/职业方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以及持证人照片、二维

码、证书信息国家查询网址（http://jndj.osta.org.cn)、机构

信息国家查询网址(http://pjjg.osta.org.cn)。

（二）证书名称应统一使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评价机构名称应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机构

（含分支机构）名称保持一致。

（四）证书印制应满足国家印刷品印制相关标准和要求，建

议采用A4 纸大小（210mm×297mm）规格、单页形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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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制作说明

序号 位置 内容 规格

1
边框居横排 A4纸

（210mm×297mm）满幅
粗实线 188mm×296mm，2.25 磅

2

左页上 证书名称
中文：楷体，30磅

英文：Times New Roman，16 磅

左页中 正文部分

中文：楷体，16磅

英文：Times New Roman，16 磅

行距：单倍行距

左页下

印章部分

中文：楷体，12磅

英文：Times New Roman，12 磅

行距：单倍行距

网址部分

中文：楷体，11磅

英文：Times New Roman，11 磅

行距：单倍行距

证书流水码 Times New Roman，12 磅

3

右页上

个人照片 1寸彩色（白底）

二维码 30mm×30mm

右页下 基本信息

中文：楷体，12磅

英文：Times New Roman，12 磅

行距：单倍行距

三、证书用印

（一）证书上应加盖“评价机构名称”或“评价机构名称+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专用章”印章，参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

式（一）”。

（二）全国性用人单位、社评组织的驻鲁分支机构在山东省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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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后，所颁发证书在加盖评价机构名称印章的同时，需加盖“分

支机构名称”或“分支机构名称+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用章”印章，

其中，评价机构印章在左侧，分支机构印章在右侧，参见“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二）”。

（三）特级技师证书参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三）”。

四、注意事项

（一）评价机构参照本通知设计证书，证书上不得使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中华”“国家”“全国”和“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以及“职业资格”“资格凭证”“就业凭证”“录用依据”等字样；

不得出现国徽、政府部门徽标（logo）等标识，以及与上述相关

或易产生歧义和误导的字样、图案或水印；不得出现本机构以外

任何其他部门或单位的标识（logo）。

（二）证书样式及注意事项同样适用于电子证书，评价机构

应严格执行。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证书样本（含

印章内容）须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三）首席技师和学徒工证书样式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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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综合处（党建办公室） 2023年1月31日印发

校核人：王玮玉


